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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（部），行政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经学术委员会院（部）分委员会（教授委员会）评议、推荐，

校职称聘任专家委员会会议审议，校职称聘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并经公示，决定自 2016 年 12 月 31日起校内聘任李克明同

志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，聘期五年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安徽工业大学人事处 

2017 年 9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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